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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 , 全国共有苗族

8940116 人, 总人数居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第四位。

湖北有苗族 214226 人, 主要分布在湖北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境内。苗学研究者认为, 湖北苗族大多是

在清雍正十三年( 1735 年) “改土归流”到咸丰五年

( 1855 年) 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 , 由现在湖南西部或

贵州东北陆续迁入的。 [1]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改土归流前, 恩施地区主流

文化主要为土家族文化; 改土归流后, 汉文化逐渐居

于主流地位。作为外来移民, 湖北苗族为了生存需

要, 就不得不通过放弃原来本民族文化表征来适应

恩施地区主流文化, 并将自己民族文化精髓和核心

深深埋藏起来, 形成湖北苗族独特的移民文化。

人类学家认为, 任何族群都有自己的集体记忆。

在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迁的前提下, 任何一个族群

都必须通过族群记忆的强化和结构性失忆来重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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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己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记忆, 维持自己的族群边

界。本文试图从湖北苗族的语言、物质文化、风俗及

民族心理等角度来分析湖北苗族的移民特征, 从移

民视角来检视湖北苗族的族群边界。

一、苗族语言的移民特征

湖北苗族总计 21 万多 , 其中 98%以上集中在

恩施自治州, 2%左右的人因工作调动和学习等原因

分布在省城等地。据田野调查得知, 湖北苗族现仅有

湖北宣恩县小茅坡营村 456 人还完整地保存苗族语

言, 其余苗族都已通用汉语。这就是说, 湖北苗族中

仅只有不到 0.2%的人还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

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和载体, 有极

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任何一个民族都绝不会轻易

放弃自己的民族语言。湘黔边地在明清时是苗族大

本营, 他们被迫从湘黔边地迁到湖北恩施州后, 是个

弱势群体, 只能杂、散居在恩施各地。为了适应生存

环境的改变, 湖北苗族只好放弃自己的语言, 改用当

地通用语言———汉语, 以求生存。这种语言的变化是

有迹可寻的。

新中国建立前, 小茅坡营的苗族若在公开场合

讲苗语, 别人就会骂他们是“苗子”。这说明历史上湖

北苗族在当地受歧视的真实存在。这可能就是绝大

部分湖北苗族不讲苗语的根本原因。

但小茅坡营苗族为什么还能完整保存苗语呢?

据小茅坡营冯姓苗族传说, 冯姓苗族祖先原是居住

宣恩长潭河, 汉族李家想在腊月三十抢冯家媳妇。腊

月下旬, 得到这个消息的小茅坡营龙姓苗族到长潭

河“赶场”, 碰到冯家人, 就用苗语将此事告诉了冯姓

苗族, 双方并商量好相应对策。于是, 冯家苗族便在

腊月三十前逃离长潭河, 来到了小茅坡营居住。而李

家因不懂苗语, 故没有预防到冯家的逃走。于是, 苗

族深深体会到了苗语保护自身生存的重要用途 , 苗

族语言不仅是一个民族内部交际的工具, 而且更重

要的是苗语还可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

二、苗族物质文化的移民特征

任何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 都是该民族的文化

核心之一, 具有很强的延续性。物质文化的传承, 也

必须依赖一定的传承工具和民族观念。一般来说, 一

个民族只有大规模集体性迁移, 才有可能把一个民

族的物质文化全部带走, 并保留其原貌。但一个民族

生存的自然或文化环境的改变, 可带来民族生产生

活方式的变更, 也带来了物质文化与原迁出地的差

异。湖北苗族地区与湘黔边地等苗族迁出地都属于

武陵山区, 自然环境差异不大 , 应当说 , 自然环境对

湖北苗族物质文化的影响有限。可见, 引起湖北苗族

物质文化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是文化环境的改变。

据田野调查得知, 湖北苗族现行的社会生产生

活方式基本与当地居民一样, 体现出来的物质文化

与当地其他民族———土家族、汉族的物质文化也基

本一致, 包括生产工具和主要生活用具。一样的村

寨、吊脚楼、背笼、犁耙; 一样的穿大折裤、戴青丝帕;

一样种包谷、洋芋、水稻 ; 一样砍火畲、烧火灰⋯⋯

等。虽如此, 但湖北苗族仍然保存了自己民族物质文

化的民族特性。笔者下面试以居室文化和“苗背篓”

为例, 来说明湖北苗族物质文化变化所体现出来的

移民特点。

首先, 笔者就湖北苗族居室文化与湘黔边苗族

居室文化进行比较。第一, 湘黔边地苗寨规模大而集

中 , 几十户、百多户人家居住在一起 , 有一些房屋为

了紧靠寨子, 没房基就砌筑屋基, 所以苗寨栋栋房屋

紧密相联。比如, 湘西花垣县董马库乡的夯寨, 就是

130 多户苗族人家居住在一起。湖北苗族的居住情

况则大不相同。以小茅坡营为例, 其住房分布分散得

多, 就最集中的龙冯二姓来看, 其居住地分为一组和

二组两大块 , 两块之间的距离至少有二、三百米 ; 各

栋房屋之间的距离也很不一致, 因建房讲究地势和

风水, 屋址呈现明显的选择性。第二, 湖北苗族房屋

多为几柱几棋并带厢房的吊脚楼, 还有一部分是带

有围合式的天井院落。湘黔边地苗族村寨的房屋外

形多为三间正房, 几乎没有带天井的院落, 也很少有

吊脚楼。在董马库一带, 那种三间正房式房屋很少有

用于间隔的板壁。从村落规模和形式、房屋形式和内

部结构来看, 湖北苗族与原迁地苗族有很大差异性,

而与湖北省当地其他民族居室文化呈现出一致性。

据笔者田野调查推测, 湖北苗族居室文化的此种特

征, 可能是与湖北苗族当时匆忙迁走息息相关的。另

外, 由于湖北苗族是分散迁移而不是大规模集体迁

移, 因此, 没有来得及也没有能力带走原有的木匠和

巫士。所以, 湖北苗族在迁入湖北后, 也只能请当地

的土家、汉族木匠按当地习惯建筑房屋。

其次, “苗背篓”的移民特点。背篓是山居民族必

不可少的生产生活工具 , 这里的“苗背篓”是指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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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咸丰县小村乡一带居民所用的背篓。据《咸丰文史

资料》第 5 辑《苗背篓》一文介绍 : “今日广泛用在苗

寨之乡的苗家花背篓, 就是小村苗家篾匠朱平区的

后代在古老的苗背篓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摸索, 精心

设计而发展起来的。究其外形及制作方法有三种, 一

种是“古式的苗背篓”、“小村朱、白两家祖先从贵州

祖籍的思南、铜仁、石阡、安化等地逃难于此所携来

的式样”, “青扁篾织成, 呈正方形( 故名‘方背篓’) ”。

另外两种, 一是“密背篓”, 是朱平区在模仿汉族和其

他民族背篓的形状及其制作工艺的基础上, 改用细

篾进行编织, “底扁方形, 口呈圆形”, 又名“站背”。又

一种是“花背篓”, “是朱平区的孙子朱鹏程 , 根据外

地 ' 蚂蚁腰 ' 密背篓的形状”进一步加工而成。湖北

恩施人通常所称的“小村背篓”, 就是指第三种。从

《咸丰文史资料》记载和“苗背篓”的样式与制作方法

来看 , “苗背篓”已不是原湘黔边地的“方背篓”, “苗

背篓”是苗族人“模仿”他民族而制作的 , 但实际上 ,

湖北苗族人却保留和运用了原湘黔边地“方背篓”的

“背篓”意义与理念。虽然使用“苗背篓”的名称, 但其

仍然可看成是“方背篓”的继承和发展。

三、苗族风俗文化的移民特征

由于湖北苗族迁移的主要原因是遭封建统治者

镇压, 迁移方式又较为零星分散, 所以他们迁来湖北

后, 只好将原来的民族文化尽量隐藏起来, “入乡随

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 湖北

苗族风俗的许多文化表层就发生了较大改变。由于

当地土家族、汉族文化的强势地位, 湖北苗族风俗表

层的文化事象不断汉化, 使得湖北苗族和土家族、汉

族等具有了相同的婚育、丧葬、节日等风俗习惯。

以婚俗为例, 由于苗族大都是改土归流后才迁

来湖北, 而此时湖北民族地区流官已开始强制推行

汉族文化: 不允许自由恋爱 , 不允许以歌为媒 , 结婚

都必须请媒人 , 由父母决定 , 取八字、合八字、纳彩

礼、蒸娶亲酒。送结婚彩礼时, 礼宾先生要说: “一进

贵府门 , 先生把礼行 , 行的周公礼 , 讲的广贤文

⋯⋯”, 这都是典型的汉族礼仪观念。同时, 因与土家

族、汉族不断联姻, 湖北苗族也就有了“哭嫁”、“陪十

姊妹”、“陪十弟兄”等习俗。又如丧葬习俗, 湖北苗族

也大多与当地一致。老人过世后请道士主持葬礼, 兴

打丧鼓, 即“坐丧”。建始高坪的龙姓和建始冯姓苗族

与当地土家族一样, 也兴跳丧, 即“撒尔嗬”。除了小

茅坡营还保留有苗巫———苗先生, 主持本族的丧礼,

举行“出魂”仪式, 湖北苗族大部分都已没有苗先生,

只用民间道士。

当然, 湖北苗族也不乏保持了本民族习俗的例

子。如宣恩小茅坡营苗族与苗寨苗族通婚、小茅坡营

内的龙、石、冯三姓的联姻, 仍然保持着“新婚三天不

同宿”、“走侧门”的习俗。而这些习俗与湘黔边等地

迁出地苗族习俗基本相同。

四、苗族心理的移民特征

一个在历史上被统治阶级严重歧视和残酷镇压

的民族, 作为移民群体迁徙来湖北后, 又遇上强势的

土家和汉族文化, 因而, 湖北苗族民族心理上就深深

烙上了移民特性。

首先, 从各种关于湖北苗族迁徙的传说中, 湖北

苗族强烈的移民心理可窥见一斑。关于湖北苗族迁

徙的传说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水灾说。宣恩小茅坡

营的龙、石二姓苗族传说其祖先从花垣迁到观音塘

( 高罗土司驻地) 、洪家河, 因离河近、怕遭水灾, 最后

才迁到小茅坡营。为了让人相信水灾说, 还说观音塘

祖坟上有一块泥巴坨。利川苗族“三望庆”传说则更

为典型。利川苗族传说其苗族祖先一步一步从水边

迁到高坡, 经过了三次, 便认为可以躲过水灾, 于是,

给居住地取名为“三望庆”。对这些传说稍加分析, 便

可发现, 水灾说的实质是为了掩饰真实原因的一种

解释。第一, 湘黔边地的苗族是从洞庭湖畔迁来, 他

们擅长种水稻、养水牛, 试问一个发祥于洞庭湖边的

民族怎会怕水?第二, 长期生活在武陵山区湘黔边地

的苗族, 怎么会因水淹而迁?小茅坡营的苗族来自花

垣县董马库一带, 董马库乡海拔在 1000 米左右, 如

果有水灾, 也只可能是山洪爆发。俗话说“易涨易退

山溪水”, 水灾不可能使苗族失去生存条件而被迫迁

移。第三, 从迁移时间看, 湖北苗族大多是在乾嘉年

间苗民起义时迁来湖北, 所以, 可以推测他们迁移的

真实原因是逃避清朝反动统治者的严厉镇压。二是

瘟疫说。据咸丰县小村乡大村的苗族传说, 他们祖先

迁来湖北的原因是老家贵州发生了瘟疫。这点也值

得怀疑: 第一 , 从躲瘟疫的实效和地点来看 , 躲瘟疫

也勿须逃到千里之外湖北咸丰县的深山老林当中 ;

第二 , 从姓氏看 , 迁入湖北后 , 咸丰县苗族将“白姓”

改为“柏姓”。因此推测, 咸丰苗族祖先迁徙的真正原

因只能是为了躲避清朝统治者对苗族的严厉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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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不管是水灾说 , 还是瘟疫说 , 两者都透露了当

时湖北苗族与封建政权的紧张关系。作为移民, 为了

生存的需要, 水灾说和瘟疫说就都成了湖北苗族为

避免封建政府的打击而获得生存机会的唯一借口和

护身符。

其次, 湖北苗族被迫迁移的心理表现在他们的

家谱和传说习俗中有所反映。如利川小河一带的苗

族谱书中, 明确记载着“啼哭到天亮”, 然后一支支的

人分开。“啼哭”显然是人为地被迫分离, 而分散则是

迁移的最好方式。来凤、利川苗族中则是另一种情

况: 几个姓氏的人一起迁来 , 结拜为弟兄 , 后人不能

通婚。笔者以为, 很有可能他们原来就是亲弟兄, 为

了避免再遭杀戮, 兄弟中其中一个或几个都改为他

姓, 以此获得生存的权利, 增加获得生存机会的几

率。这些传说折射出来湖北苗族迁移后心有余悸的

移民心理。

最后, 湖北苗族的移民心理还体现在湖北苗族

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1997 年, 《湖北苗族课题组》

成员在湖北恩施市富尔山仙人桥调查时, 苗族老人

龙扬艮就肯定地告诉笔者: “老辈子传下来的, 我们

是苗族”。[1]《恩施市民族志》中也明确记载: “老人临

终前才告诫诉我们, 我们是苗族”。[2]《湖北苗族课题

组》在湖北来凤县古架村调查时, 苗族老人龙左清也

曾告诉笔者: “我们来自贵州铜仁县的岩脚寨, 因朝

廷包围武陵山, 才迁到来凤。我们对外讲是汉族, 自

己心里很清楚, 是苗族”。笔者进一步追问对方为什

么对外讲是汉族时, 他毫不含糊地回答: “因为国民

党时, 苗族要低人一等”。[1]可见, 湖北苗族一般不提

及自己的族属, 苗族老人们在一定的场合才将“自己

是苗族意识”传授给后代。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原

因: 一是湖北苗族迁来时, 大都遭到过封建统治者的

镇压; 二是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 由于民族不平等政

策的存在和实施, 苗族等少数民族受到严重歧视。正

是这种“他者”的歧视和镇压的存在 , 更加强化了湖

北苗族的民族自我意识, 使他们民族自我认定的心

理更加强烈。正如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认为, 歧视与

认同是互相促进的。当人们被认同和被歧视时, 那么

这种歧视行为和制度化的动力使得他们成为 “保存

自己类别”的牺牲者。[3]

五、结论

人类学认为, 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 人们从

社会中得到记忆 , 也在社会中重组、拾回这些记忆 ;

每一种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 藉此该群体得

以凝聚及延续;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来说, 记忆常常是

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 因为每个社会群体都

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 或是心灵的社会动力结构,

回忆是基于此心理的倾向上, 使当前的经验印象合

理化的一种对过去的建构 [4]。湖北苗族先民由于当

时封建统治者残酷的压迫, 为求生存而逃到湖北西

南山区。迁来湖北后, 面对强势的汉族、土家文化冲

击, 苗族先民不得不来“选择性的、扭曲的”来“重构”

自己民族迁徙的真正原因 , 吸收、借取并顺应汉族、

土家族文化风俗, 尽量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环境,

编造和“革新”自己的族群记忆, 以获得生存的机会。

作为一个特殊移民群体, 湖北苗族则通过在公开场

合改说汉语、适应当地民居和其他风俗等形式来获

得当地人对他们的认同, 这是生存的需要。但与此同

时, 湖北苗族则通过民族内部保持苗语沟通、通过保

存“我们是苗族”的民族心理等手段来重新拾回的族

群边界。可见, 湖北苗族通过“强调一部分”, “隐瞒、

忽略另一部分的手段”来适应“社会现实造成的利益

环境”[4]。

通过分析湖北苗族的移民特征可发现, 在研究

某民族历史时, 特别是那些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

民族时, 要注意对该民族族群记忆进行研究, 要从民

族文化底层中去找 , 特别是民族语言、故事传说、歌

谣、祭祀、信仰、风俗等中事项中去探索。这将对民族

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大有用处。

参考文献:

[ 1] 龙子建, 田万振 等. 湖北苗族[ M] .北京: 民

族出版社, 1999.

[ 2] 恩施市民族志编写组. 恩施市民族志[ M]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1.

[ 3] 周大鸣. 论族群与族群关系[ J] .广西民族学

院学报( 哲社版) , 2001( 2) .

[ 4] 王明珂. 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 M] .台北:台湾允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2.

( 责任编辑: 陈煜)

王希辉 承传与遗忘

- 29-


